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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

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

演練操作流程說明

Chiu-Ching Tuan

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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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演練網址

請於111年1月6日(四)起至111年1月12日(三)止

每日分兩場次，8:10~13:00為上午場、13:10~18:00為下午場，

進入下方網址，進行演練操作

https://test4.jctv.ntut.edu.tw/ugEPtest

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演練網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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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聯合會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招生參採EP項目檔案試務作業流程

◆集報學校勾選校內
應屆生同意使用
EP檔案之考生名
單，並確定送出。

◆聯合會傳送授權使
用EP檔案之一階
考生名單至EP系
統(暨大)。

◆ EP系統(暨大)將一
階考生EP清單與
檔案資料完成內部
複製並回傳聯合會。

◆考生至二階系統練
習版查看、勾選EP

項目檔案(1-6學期)

及擬報名校系學程。
◆考生可將練習結果

之EP清單預儲存。

◆考生至二階系統正
式版依各報名校系，
查看、勾選EP項目，
含自傳PDF檔案。

◆考生繳交二階甄試
項目報名費用。

◆聯合會傳送二階考
生EP/PDF備審資料
至各招生學校。

◆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考生第二階段甄試總體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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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１
招生管道

聯合會
交換一階
考生名單

高中學校
提交EP至
中央資料庫

EP團隊
傳送EP檔案
至聯合會

高中提交
第六學期
修課紀錄
至聯合會

一階考生
查看/勾選

EP
【練習版】

二階考生
查看/勾選

EP
【正式版】

聯合會
傳送

EP/PDF
技專校院

科技校院
二階甄試
項目評分

◆ 四技二專

甄選入學 5.05

4.1~
4.26
(26天)

高中職一次提交
110下學期基本資
料及修課紀錄(含
成績)、
110上/下學期課程
學習成果及多元
表現至EP資料庫
(且完成驗證)

5.10
(一~六學期)

5.20~
5.26

5.20~
5.27
(8天)

(一~六學期)

6.2~
6.9
(8天)

6.12前
6.17~

7.3
(17天)

【備 註】以上各日期皆為111年度。EP團隊傳送檔案至聯合會時，不含第六學期修課紀錄。

◆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招生聯合會傳收EP資料至科技校院預計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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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分則(樣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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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B.課程學習成果及C.多元表現~ EP項目檔案對照表

分類
項目

招策會公告之學習準備建
議方向資料項目

對應ＥＰ
學習歷程資料
欄位名稱四技二專甄選入學

(B)
課
程
學
習
成
果

◆ B-1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
成果 (含技能領域)

◆課程學習成果

◆ B-2 其他課程學習(作品)成
果

四技二專甄選入學

分類
項目

招策會公告之學習準備建
議方向資料項目

對應ＥＰ
學習歷程資料
欄位名稱四技二專甄選入學

(C)
多
元
表
現

◆ C-1 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
(包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訓或
學校特色活動)

◆彈性學習時間紀錄

◆ C-2 社團活動經驗 ◆團體活動時間紀錄

◆ C-3 擔任幹部經驗 ◆幹部經歷暨事蹟紀錄

◆ C-4 服務學習經驗 ◆服務學習紀錄

◆ C-5 競賽表現 ◆競賽參與紀錄

◆ C-6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◆職場學習紀錄

◆ C-7 檢定證照 ◆檢定證照紀錄

◆ C-8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◆其他多元表現紀錄

◆作品成果紀錄

◆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
課程紀錄

四技二專甄選入學

◆ 聯合會備審資料上傳(含勾選)系統，由考生就EP「課程學習成果」及「多元表現」之項目
自主評估勾選，系統僅就所勾選EP檔案容量上限(MB)及上傳(勾選)件數上限作控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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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請參閱111學年度招生簡章公告為準】

◆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二階甄試考生勾選EP項目予上傳PDF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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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識別資料之系統使用安全及對應使用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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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模式確認及上傳清單狀態、截止日期提示之友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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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身分別(1)上傳選擇模式重複確認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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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１

方式２

上傳身分別(1)上傳選擇模式之模式確認宣告

依考生上傳模式選擇意願，不同校系學程可有不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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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分則(樣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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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程序嵌入校系甄選辦法項目及件數上限，由A-D項(證照)上往下層層檢核，一路到底確認檔案完整及上傳

1

2

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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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１



匯入EP清單及檔案，檢視內容勾選，嵌入可勾選件數上限，動態計數件數

1 23

1 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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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：匯入EP清單及檔案，檢視內容勾選，嵌入可勾選件數上限，動態計數件數

1 2 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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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２

上傳身分別(1)上傳模式確認宣告，選擇「自行上傳PDF檔案」，提示檔案格式及依校系所訂件數上限之檔案大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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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體考生作業一致
◆ 由考生自行撰寫及上傳
◆ 分項上傳檔案資料至對應欄位
◆ 每一項目僅能上傳1個PDF檔案

不得上傳影音檔

◆ 檔案大小以4MB為限

自行撰寫及上傳資料

證照得獎加分
◆ 由考生自行上傳1個PDF檔案
◆ 此項證照或得獎加分採計由各甄

選學校自訂
◆ 如該校系科(組)、學程不採計，

則系統顯示「不予加分，免上傳」

◆ 檔案大小以4MB為限

自行撰寫及上傳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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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考生完成上傳或勾選後，輸入驗證碼下載留存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表，以為複查憑證。

→下載留存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表後，才可輸入通行碼進行備審資料確認送出作業。

※上傳資料檔案在確認送出前，如須修正均可重新上傳更新。

強迫檢視內容及清單，確認檔案無毀損，可正常開啟及完整，才能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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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B-1.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成果為必採項目，若無上傳或勾選將無法送出。

19

→所有考生「自行上傳」之項目皆須在上傳後完成預覽檢視方可送出，以防考生誤傳。

強迫檢視必傳內容及清單，確認檔案無毀損，可正常開啟及完整，才能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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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送出後，備審資料確認狀態顯示已確認送出，不得再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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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模擬演練問卷調查

惠請老師協助提醒每位演練的同學，

就當次操作之意見回饋作簡易問卷調查，

採上網填報Google表單以利本會彙整後得”修正、改善及優化”此系統GUI。

Google表單連結 https://forms.gle/p57eDy7yow5ZmJbP9

https://forms.gle/p57eDy7yow5ZmJbP9


111-EP

技
專
校
院
招
生
委
員
會
聯
合
會
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
22


